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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1.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企业以后年度预测的经营情况由被评估单位

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相关当事方管理层

和其他人员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所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对评估对象存在的

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或在评估现场勘查中未予明示

且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3.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

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具有对评估对象

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的能力，故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

的保证。 

5.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

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我们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的专业意见，是经济行为实现的参考依

据，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

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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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项目摘要 

   中和谊评报字[2015]11125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谊”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

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鹿邑县

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摘要如下： 

本次的评估目的是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为此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

益进行价值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本项目评估对象是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

围为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资产负债表列示的整体资

产和负债，以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申报的资产清单为准。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 

根据被评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及评估目的，评估方法主要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 

本评估项目适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经评估，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委估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6,707.55万元。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是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欲了

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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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和谊评报字[2015]11125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谊”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

委托，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据独立、客观、公正

的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方法，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黑

芝麻”）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日食用油”）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委托方情况 

名    称：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广西容县城南规划工业集中区黑五类产业园 

法人代表：韦清文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捌佰伍拾肆万贰仟贰佰贰拾贰圆整 

成立日期：1993 年 05 月 31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对食品、管道燃气、物流、物业管理、航空服务项目的投

资（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办理）；房屋租赁；国内商业贸易（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

贸易；设计、制作、发布自有媒体广告；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评估单位情况 

名    称：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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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所：涡北镇工业园区 

法人代表人：朱杰 

注册资本：陆仟零伍拾叁万壹仟玖佰玖拾肆圆整 

成立时间：2005 年 03 月 03 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10 月 0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08 日 

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粮食收购（100 吨以下凭许可

证经营）。（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历史沿革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是由自然人投资的于 2005 年 3 月 3 日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杰，在鹿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号为

411628100003549。 

（1）公司 2005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242.00 万元。此

次为首次出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王志民 820,000.00 33.88 

朱杰 800,000.00 33.06 

张跃进 800,000.00 33.06 

合  计 2,420,000.00 100.00 

公司设立时出资由周口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真源注验字

【2004】A059 号验资报告。 

（2）2006 年 4 月，各股东第 2 次出资，实收资本由 242.0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

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王志民 820,000.00 16.40 

朱杰 3,380,000.00 67.60 

张跃进 800,000.00 16.00 

合  计 5,00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由河南省新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豫新成验字【2006】A052

号验资报告。 

（3）2007 年 3 月，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增资到 1,000.00 万元，同时进行了股

权转让。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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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8,380,000.00 83.80 

朱玉华 1,620,000.00 16.20 

合  计 10,00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由周口蓝天新源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周蓝会验字（2007）第 070

号验资报告。 

（4）2009 年 4 月，注册资本由 1,000.00 万元增资到 3,000.00 万元，变更后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28,380,000.00 94.60 

朱玉华 1,620,000.00 5.40 

合  计 30,00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由河南申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豫申会验字【2009】031

号验资报告。 

（5）2010 年 9 月，注册资本由 3,000.00 万元增资到 4,000.00 万元，同时进行了

股权转让。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9,600,000.00 99.00 

朱玉华 400,000.00 1.00 

合  计 40,00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已经河南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豫真源验字【2010】

081 号验资报告。 

（6）2013 年 1 月，注册资本由 4,000.00 万元增资到 4,507.7026 万元，同时进行

了股权转让。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7,292,308.00 82.73 

朱玉华 400,000.00 0.89 

北京中财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76,963.00 6.83 

苏州乔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53,907.00 9.21 

上海山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848.00 0.34 

合  计 45,077,02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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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由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审验，并出具国浩

豫验字[2013]第 405C0003 号验资报告。 

（7）由于股东朱杰历史出资中部分实物资产未能查证发票，公司 2013 年 6 月股

东会决议同意朱杰以等值货币资金置换该部分实物资产。2013 年 7 月，股东朱杰以

货币资金 11,614,529.44 元更换原实物资产出资。变更后的股权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7,292,308.00 82.73 

朱玉华 400,000.00 0.89 

北京中财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76,963.00 6.83 

苏州乔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53,907.00 9.21 

上海山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848.00 0.34 

合  计 45,077,026.00 100.00 

此次出资方式变更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审验，并

出具国浩豫验字[2013]405C0015 号验资报告。 

（8）2014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进行了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6,255,536.00 80.43 

朱玉华 400,000.00 0.89 

北京中财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8,951.00 7.78 

苏州乔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37,091.00 10.51 

上海山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5,448.00 0.39 

合  计 45,077,026.00 100.00 

（9）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进行了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权

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4,967,621.00 77.57 

朱玉华 400,000.00 0.89 

北京中财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8,951.00 7.78 

苏州乔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37,091.00 10.51 

上海山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5,448.00 0.39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7,915.00 2.86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第 8 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合  计 45,077,026.00 100.00 

（10）2014 年 12 月，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45,077,026.00 元增资到

60,531,994.00 元，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朱杰 34,967,621.00 57.76 

朱玉华 400,000.00 0.66 

北京中财宏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8,951.00 5.80 

苏州乔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37,091.00 7.83 

上海山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5,448.00 0.29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42,883.00 27.66 

合  计 60,531,994.00 100.00 

此次出资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审验，并出具瑞华豫验

字[2014]41100001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7 月 7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金日食用油资产为 53,444.18 万元，负债为 9,172.82 万元，净资产

为 44,271.36 万元。近三年一期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53,444.18 55,901.90 42,551.43 33,166.13 

负债 9,172.82 16,401.36 19,407.50 18,859.93 

净资产 44,271.36 39,500.54 23,143.93 14,306.21 

项目 2015 年 1-10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主营业务

收入 
32,396.65 36,030.61  30,441.34  27,569.58 

主营业务

成本 
21,591.30 26,660.04 21,907.08 20,336.86 

利润总额 7,322.58 6,678.91 5,868.91 4,764.98 

净利润 5,473.62 4,997.99 4,376.27 3,470.76 

审计机构

名称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未经审计 

审计意见

类型 
无保留 无保留 无保留  

4．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本项目委托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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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被评估单位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的股权。 

二、 评估目的 

本次的评估目的是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行

为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为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为金日食用油经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 

（二）评估范围为截止 2015 年 10 月 31 日金日食用油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资产总

额为 534,441,859.78 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342,809,146.20 元，非流动资产为 191,632,713.58

元；负债总额为 91,728,223.29 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61,828,223.29 元，非流动负债为

29,900,000.00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442,713,636.49 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  四、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50,284,633.48 短期借款 25,000,000.00 

应收账款 129,618,437.94 应付账款 1,024,392.90 

减：坏账准备 6,967,468.34 预收款项 752,151.48 

应收款净额 122,650,969.60 其他应付款 10,180,026.00 

其它应收款 10,806,040.76 应付职工薪酬 768,740.00 

预付款项 10,781,552.99 应交税费 2,949,889.69 

存货 46,409,734.02 应付利息 125,135.39 

其它流动资产 1,876,215.35 应付股利 7,027,887.83 

流动资产合计 342,809,146.2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0.00 

二、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61,828,223.29 

长期股权投资  五、非流动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长期借款 23,000,000.00 

固定资产原价 158,337,039.61 应付债券  

其中：设备类 99,963,128.68 专项应付款 6,900,000.00 

建（构）筑物类 58,373,910.93 其他非流动负债  

减：累计折旧 39,951,693.53 非流动负债合计 29,900,000.00 

固定资产净额 118,385,346.08 负债合计 91,728,223.29 

其中：设备类 68,355,684.88 六、所有者（股东）权益  

建（构）筑物类 50,029,661.20 实收资本 60,531,994.00 

在建工程 14,815,000.00 资本公积 153,056,391.44 

无形资产 29,642,173.61 盈余公积 19,471,468.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2,472.89 一般风险准备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037,721.00 未分配利润 209,653,7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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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1,632,713.58 所有者（股东）权益合计 442,713,636.49 

三、资产总计 534,441,859.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34,441,859.78 

其中： 

1、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及其他流

动资产。其中： 

（1）存货：包括原材料、周转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其中：原材料共计 3 项，

主要为芝麻、芝麻叶、大豆原油等；周转材料共计 149 项，主要为 09 款李耳香油 1.8L*6

纸箱、09 款李耳香油 1.8L 标签等；产成品共计 43 项，主要为李耳三真级 100ml*24 香

油、李耳三真级 220ml*20 香油等；在产品共计 2 项，主要为半成品香油、半成品冷榨

芝麻油等。上述存货分别存放于厂区指定仓库内。 

2、非流动资产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其他非流动

资产。其中：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办公设备。 

（1）房屋建筑物：共计 12 项，账面原值 43,905,949.48 元，账面净值为 36,317,431.37

元。房屋建筑物分别建成于 2004-2013 年，主要包括办公楼、餐厅、住宿楼车间等，

建筑面积合计 25,859.38 平方米。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均可正常使用。 

序号 名称 权证编号 位置 结构 建成年份 面积 

1 办公楼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3114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04-11-18 566.86 

2 杂物房 房权证涡北镇字第 009694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砖混 2007-02-28 576.00 

3 综合车间 房权证涡北镇字第 009553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钢结构 2008-10-28 5,692.23 

4 宿工宿舍 房权证涡北镇字第 009694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08-10-28 830.23 

5 锅炉房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钢结构 2007-02-28 53.36 

6 综合车间（新）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1270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钢结构 2012-01-01 4,517.04 

7 洗桶房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钢结构 2012-12-31 463.60 

8 冷轧芝麻车间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1269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钢结构 2012-12-31 6,322.31 

9 餐厅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38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12-12-31 1,119.59 

10 厂区大门楼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37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13-01-01 98.16 

11 办公楼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35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12-12-31 2,968.96 

12 住宿楼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40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

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12-12-31 2,651.04 

（2）构筑物：共计 15项，账面原值为 14,467,961.45 元，账面净值为 13,712,229.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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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大部分建成于 2004-2014 年，主要是下水道、厂区道路、景观河道、供排水工

程等。 

序号 名称 位置 结构 建成年份 面积 

1 水泥路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04-11-18 767.81 

2 环厂道路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3-04-30 1,700.00 

3 下水道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管道 2004-11-18 162.00 

4 墙头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水泥砖 2004-11-18 321.00 

5 桥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04-11-18 15 

6 车棚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钢架棚 2008-10-28 36.40 

7 车道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3-04-30 381.92 

8 晒场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2-12-31 3,306.44 

9 厂区凉亭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柱子 2013-04-30 1 

10 假山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混合 2013-04-30 3 

11 景观河道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3-04-30 360 

12 景观桥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3-06-04 71.5 

13 厂区绿化工程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草皮、树苗 2014-12-31 23511 

14 厂区道路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砂浆混合 2014-12-31 26305 

15 供排水工程 鹿邑县工业园区、真源大道西侧 管道 2014-12-24 9200 

（3）机器设备：共计 150 项，账面原值为 95,617,887.10 元，账面净值为 67,621,012.61

元。设备购置大部分购置于 2007-2015 年，主要是生产加工用的灌装机、冷榨机、成

品暂存罐等。评估基准日机器设备均可正常使用。 

（4）车辆：共计 14 辆，账面原值为 3,646,250.58 元，账面净值为 597,734.93 元。分别

为现代轿车、豪华宇通客车、重型油罐车、重型半挂牵引车等，原始购置日期为

2006-2013 年。评估基准日车辆均可正常使用。 

（5）办公设备：共计 95 项，530 台（套），账面原值为 698,991.00 元，账面净值为

136,937.34 元。主要是办公用的电脑、空调、打印机等，大部分购置日期为 2007-2013

年。评估基准日可正常使用。 

（6）在建工程为正在建设尚未竣工年产 10000 吨有机肥建设项目，项目预计总投入

4,961 万元，目前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 29.86%，即 14,815,000.00 元。 

（7）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共计 8 项，土地面积合计 63,359.75 平方米，账面价值

29,642,173.61 元。 

序

号 

土地权证

编号 
土地位置 

用地 

性质 

土地 

用途 
终止年限 

剩余 

年限 
开发程度 

面积

(m2) 

1 

鹿国用

（2009）

第 095 号 

鹿邑县涡北镇鹿

商公路西侧（县

真源大道北段） 

出让 工业 2029-08-31 13.76 五通一平 5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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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鹿国用

（2009）

第 096 号 

鹿邑县涡北镇鹿

商公路西侧（县

真源大道北段） 

出让 工业 2029-08-31 13.76 五通一平 5072.65 

3 

鹿国用

（2013）

第 020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11825 

4 

鹿国用

（2013）

第 021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9435 

5 

鹿国用

（2013）

第 022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9543 

6 

鹿国用

（2013）

第 023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8811 

7 

鹿国用

（2013）

第 024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10101 

8 

鹿国用

（2013）

第 025 号 

鹿邑县工业园区

真源大道西侧 
出让 工业 2062-05-31 46.53 五通一平 3476 

3、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

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长期借款、专项应付款。 

4．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5．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金日食用油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以京永审字（2015）第 14814 号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认为金

日食用油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鹿

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 1-10 月的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 

6．金日食用油本次申报的资产中存在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分别为无形资产-

注册商标权及无形资产-专利权。 

（1）企业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注册商标权，共 21 项。 

序号 名称 注册号 取得日期 法定使用年限 

1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4698768 号 2008--3-7 10 
2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3 类） 第 8531229 号 2011--10-14 10 

3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4 类） 第 8531228 号 2011--8-14 10 

4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6 类） 第 8531227 号 2011--8-14 10 

5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7 类） 第 8531224 号 2011--8-14 10 

6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8 类） 第 8531226 号 2011--8-7 10 

7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14 类） 第 8531225 号 2011--8-14 10 

8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15 类） 第 8531235 号 2011--8-14 10 

9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18 类） 第 8531234 号 2011--8-14 10 
10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3 类） 第 8531233 号 2011--8-14 10 

11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4 类） 第 8531232 号 2011--8-14 10 

12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5 类） 第 8531231 号 2011--8-21 10 

13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6 类） 第 8531230 号 2011--8-7 10 

14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7 类） 第 8531236 号 2011--8-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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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耳（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8281416 号 2011--9-28 10 

16 有客（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7038375 号 2010--7-7 10 

17 好席面（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7038378 号 2011--7-7 10 

18 杰福磨坊（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5942940 号 2009--7-28 10 

19 今日餐（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5942941 号 2009--8-7 10 

20 禄漾今香（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5942942 号 2009--7-28 10 
21 萨拉米（核定使用商品第 29 类） 第 5943114 号 2009-7-28 10 

（2）企业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专利权，共 12 项，其中 2 项正在申请中，国家

知识产权局已受理专利申请。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 

1 包装盒 zl  2010 3 0698674.6 2011-06-15 

2 包装箱 zl  2010 3 0698680.1 2011-06-22 

3 小磨油用石磨 zl  2010 2 0681916.5 2011-09-14 

4 油壶 zl  2010 3 0698681.6 2011-06-15 

5 油瓶 zl  2010 3 0698677.X 2011-06-29 

6 芝麻清洗机 zl  2014 2 0025147.1 2014-07-02 

7 一种洗桶机 zl  2014 2 0025075.0 2014-06-25 

8 一种小磨香油震荡分离装置 zl  2014 2 0030632.8 2014-06-25 

9 一种圆桶式炒籽机 zl  2014 2 0030671.8 2014-06-25 

10 一种小磨香油过滤进化装置 zl  2014 2 0030658.2 2014-07-02 

11 圆桶式炒籽机 正在申请中 

12 一种芝麻清洗机 正在申请中 

四、 价值类型和定义 

本评估项目的价值类型是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

下，某项资产在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本报告所称“评估值”，是指以企业评估基准日现有资产规模为基础，在企业持续

经营前提条件下，按照本报告所述程序和方法所确定的价值。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本次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的需要，经有关各方协商，

委托方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 

六、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是在遵守国家现有的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以及其它公允的评估依

据、计价标准、评估参考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 经济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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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1991 年）； 

3、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第 36 号）； 

4、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 14 号令，2001 年）； 

5、 《国务院办公厅转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

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文件及其配套文件(国办发[2001]102 号)； 

6、 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2003

年）； 

7、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

号令，2005 年）； 

8、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 

9、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 年 3 月 16 日）； 

10、 《评估机构内部治理指引》（中评协[2010]121 号）； 

11、 《资产评估机构审批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 64 号令，2011 年）；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 号）；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1

号）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T/T18508-2001)；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01） 

18、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0、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 

（三） 资产评估准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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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 号）；  

2、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 号）； 

3、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07]189 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 号）； 

6、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7、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8、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9、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10、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11、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12、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四） 权属依据 

1、 车辆行驶证； 

2、 土地使用权证； 

3、 房屋产权证 

4、 商标权及专利权证书； 

5、 设备购置合同及凭证； 

6、 其他权属证明文件等。 

（五） 取价依据 

1、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审字[2015]第 14814 号审

计报告； 

2、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3、 委估资产的购置合同、协议； 

4、 被评估单位提供财务经营数据； 

5、 Wind 资讯查询的相关上市公司数据； 

6、 《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和参数手册》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8、 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

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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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9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10、 评估人员掌握的有关信息及现场勘察记录等资料； 

11、 其他询价资料及有关资产评估的参考资料。 

12、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 号）； 

13、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 号） 

14、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 

15、 《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计办价格

[2002]1153 号）； 

16、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 号）； 

17、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 号）； 

18、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 

19、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 号）； 

20、 建设部《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工期定额》（2000 年）； 

21、 《房屋完损等级及评定标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22、 《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手册》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与可比较的参考企业即在市场上交易过的可比企业股

权资产进行比较，以参考企业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加以调整修正后确定其价值的评估

方法。常用的两种市场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比较法。市场法以市场实际交

易为参照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允市场价值，具有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取材于

市场的特点。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且评估基准日附近中国相关行业规模相

当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较少，所以相关可靠准确的可比交易案例很难取得，因此不宜

采用市场法评估。 

收益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的预期未来收益依一定折现率资本化或折成现值以确

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可知，被评估单位具备持续经营的

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在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

测及可量化，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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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

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也可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 

综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介绍 

1、资产基础法的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思路。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 - 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采用资产基础法时，对各单项资产，根据所具备的评估条件，选择相应的具体评

估方法。具体报告如下：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及其他流动

资产。 

①货币资金为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 

对于库存现金，评估人员对财务部保险柜存放的现金进行盘点，做出盘点日的现

金盘点表，采取倒推的方法，用盘点日现金余额加评估基准日到盘点日付出金额，

减评估基准日到盘点日收入金额，以计算得到的金额同评估基准日现金日记账和总

账现金账户余额核对，金额相符，以核实无误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对银行存款，主要通过核查银行对账单、余额调节表等手段，核实银行存款的

真实性及准确性，以核实无误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对于其他货币资金，为转入承兑汇票款，通过核查相关凭证等手段，核实转入

承兑汇票款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对于人民币户以核实无误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②债权类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A．对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向财务部门了解形成的原因、账龄等

情况，并审核了相关账薄及原始凭证，并对大额应收款项进行了抽查，以确认其真

实性、正确性。经综合分析查明情况及债务人状况、欠款的性质及款项发生时间，

评估人员采用账龄分析方法确定评估值；账龄分析法是对应收款项按照企业的坏账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第 18 页 

损失率，确认相应的收回可能性，对于以人民币结算的，按确认无误账面值乘以回

收率确认评估值。 

B．对于预付账款，评估人员向财务部门了解预付账款形成的原因、账龄等情

况，并审核了相关账薄及原始凭证，以确认其真实性、正确性；经综合分析预付账

款的性质及款项发生时间，属正常债权，按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③存货： 

A．原材料：对于库存时间短、流动性强、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材料以核实后的

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B．产成品：对产成品的评估，在清查核实数量的基础上确定，评估人员依据调

查情况和企业提供的资料分析，对于库存商品以其账面成本为基础，采用市场法确定

评估值。评估计算公式为： 

评估价值=Σ 某项产成品数量×该产成品不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税金

及附加率-所得税率-适当销售净利润率）  

C．在产品：在了解在产品内容的基础上，评估人员对成本的核算和归集进行了核

实，对生产和会计部门在产品的成本资料进行分析，认为该企业成本分摊、归集基本

正确，由于在产品难以在基准日进行约当量计算，并且生产周期较短，故在产品以其

核实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价值。 

D．周转材料：在了解周转材料内容的基础上，评估人员对成本的核算和归集进行

了核实，对委托方生产和会计部门周转材料的成本资料进行分析，该企业成本分摊、

归集基本正确，故周转材料以其核实后账面价值计列评估价值。 

④其他流动资产 

评估人员对企业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其他流动资产评估清单进行了账表、账账核

对，抽查了有关原始凭证，查核了有关合同；故其他非流动资产以其核实无误后账面

价值计列评估价值。 

2）、固定资产 

①房屋建筑物类的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实际现状，对委估的房屋建（构）筑物采用重置

成本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基本公式：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对重要的建筑工程，重置成本的计算主要采用“预决算调整法”或“重编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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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根据原概算或预决算工程量或图纸等资料，进行适当调整计算，套用现行概

预算定额及取费标准计算评估基准日工程造价的计算方法。 

A．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工程建设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a、建安工程造价 

建安工程造价：对于有概算、预决算资料的重点工程，采用预决算调整法，即评

估人员根据预决算工程量，定额和评估基准日适用的价格文件，测算出该工程的建筑

安装工程造价。 

对于无概算、预决算资料的重点工程，采用重编预算法测算出评估基准日的建筑

安装工程造价，即评估人员根据资产占有单位提供的图纸和现场勘察的实际情况测算

工程量，根据有关定额和评估基准日适用的价格文件，测算出该工程的建筑安装工程

造价。 

对于一般的建筑工程，评估人员参考同类型的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根据层高、柱

距、跨度、装修标准、水电设施等工程造价的差异进行修正后得出委估建筑的建安造

价。 

b、前期及其他费用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当地地方政府规定收取的建设费用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

而投入的除建安造价外的其它费用两个部分。 

c、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是指房屋建造过程中所耗用资金的利息或机会成本，以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计算，利率以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为准；一般按照建造期资

金均匀投入计算。 

资金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1+贷款利率)^(建设周期/2) -1] 

B．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采用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两种方法

计算，并对两种结果按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 5:5 的比例加权平均计算综合成

新率。其中： 

勘察成新率 N1：通过评估人员对各建(构)筑物的实地勘察，对建(构)筑物的基础、

承重构件(梁、板、柱)、墙体、地面、屋面、门窗、墙面粉刷、吊顶及上下水、通风、

电照等各部分的勘察，根据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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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房屋新旧程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结合

建筑物使用状况、维修保养情况，分别评定得出各建筑物的现场勘察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 N2：根据经济使用年限和房屋已使用年限计算。 

理论成新率 N2=(1－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 100% 

经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 N=勘察成新率 N1× 50%+理论成新率 N2× 50% 

②机器设备的评估 

根据评估目的，本次对设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即首先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建

一个全新状态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得出重置成本，然后将被评估资产与其全新

状态相比，求出成新率。重置成本与成新率相乘作为评估值。 

公式：机器设备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A．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第 170 号），纳税人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含 1 月 1 日）实际发生，并取

得 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或者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

算的增值税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评估时设备重置成本的购置价按均不含增值税价格计算。 

其计算公式：重置成本=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其它合理费用+

资金成本 

a、外购国产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设备重置成本＝设备现行购置价（不含税）＋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

费+其它必要合理费用+资金成本 

●运杂费：对当地生产的设备，运杂费率取 0.5%；、对外省生产的设备，根据运

距、体积及重量等情况取设备价的 2～10%运杂费，超大、超重设备取上限或略高于

上述费率。小型设备和空调、移动式空压机、小型焊机、风机、水泵及小型电器、电

子设备、一般仪器仪表和家用电器等，一般不计其运杂费。 

●安装调试费：对需要安装的普通机器设备，考虑适当的安装调试费。安装调试

费根据设备种类、安装调试难易程度不同选取不同的安装费率，一般取 2～30%。 

●设备基础费：对大、重型设备，当其基础费未摊入厂房土建工程费时，应在设

备评估中予以考虑。设备基础费率：锅炉(中小型)3%～6%、大型空压机和空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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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电力变压器 2%～6%、地中衡 3%～5%、重型机床 2%～6%、大型风机和水

泵 2%～3%、大型炉窑 3～6%等。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勘察设计费及建设管理费等，个别单体设备不考虑其他费

用。 

●资金成本：当设备造价较高，且自订货预付款开始至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正式

验收，付清全部货款的周期超过半年，计算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其他费用) 

×建造周期(年)×同期贷款利率÷2 

注：式中除以 2 表示全额全程计息，均匀发生，折半计算。 

利率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计取。 

b、自制非标准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设备制造费用+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制造费用加安装调试费及其它必要合理费用，超过 50 万元以上的考虑资金成

本。 

c、车辆重置成本的确定 

车辆的重置成本主要包括购置价（现行市场价格）、车辆购置税、其它合理费用。 

计算公式为： 

重置成本=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其它合理费用 

●车辆购置价的确定：通过市场途径确定车辆的现行市场价格。直接向经销商或

制造商询价，或参考商家的价格表、正式出版的价格资料、计算机网络上公开的价格

信息等。 

●车辆购置税的确定：依据相关税费的规定，车辆购置税为不含增值税车辆购置

价的 10%。其计算公式：车辆购置税=购置价÷1.17×10% 

●其它合理费用的确定：其它合理费用包括验车费、牌照费等费用，根据不同车

辆的具体情况确定。 

d．办公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重置成本依同规格型号产品现行市价或同功能类似资产现行购置价确定。 

B．成新率的确定 

a、机器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年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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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场勘查，参考《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等资料，并结合评估人员

的经验，合理确定各类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 

计算公式： 

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或=尚可使用年限/（己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观测法 

首先，将被评估设备按照其结构和功能分成若干个单元。其次，按各单元的价值

确定其所占的权数。再其次，通过观察设备运行情况、了解设备的工作能力或查阅其

他权威部门近期做出的技术鉴定等，分别鉴定各单元的成新率。最后，将各单元成新

率合计为设备的成新率。 

●综合法 

对大型关键设备采用综合法评估其成新率。权重系数根据经验数据及有关资料确

定，一般观测法占 50%，年限法占 50%。 

计算公式： 

综合成新率=观测法权重×观测法成新率+年限法权重×年限法成新率 

b、车辆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已使用年限计算理论成新率，并结合现场勘察车辆的外观、结构是否有损坏，

发动机是否正常，电路是否通畅，制动性能是否可靠，是否达到尾气排放标准等勘察

情况，确定确定观察成新率，依据孰低原则确定综合成新率。 

c、办公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成新率=（1-实际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或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50%+观察成新率×50% 

3）在建工程 

评估人员通过了解该科目核算程序及内容等方法，听取委托方有关人员对评估对

象概况的介绍，明确建设项目概况、确定工程开竣工时间、相关合同、核实工程付款

情况等相关资料。在建工程：正在建设尚未竣工的年产 10000 吨有机肥建设项目，项

目预计总投入 4,961 万元，目前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 29.86%，即 14,815,000.00 元。 

截止评估基准日建筑材料和人工成本市场价值变动不大，本次按照核算无误的账

面价值并考虑其投资的资金成本，确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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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土地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应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运用的条件，并

与估价目的相匹配。本评估中运用的估价方法是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

根据当地地产市场的发育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

来选择的。通常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基准

地价系数修正法。 

由于目前市场上与估价对象同一供需范围内类似土地租赁案例较少等原因，故不

宜采用收益法评估。 

通过评估人员市场调查该区域近期类似工业用地交易案例较少，不能够较客观反

映该地区工业用地的市场价值，故本次不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区域类似用地的征地成本和有关税费资料容易收集调查得到，开发费用也能参考

类似宗地的开发成本计算得出；由于评估对象为工业用地，其地价与成本关联度较高，

故可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成本逼近法的基本思路是把有关土地投入包括土地取得费用、相关税费和土地开

发费用等作为基本投资成本，进而加上基本投资所对应的利润和利息，这样就构成了

土地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加上土地增值收益，然后根据委估宗地的 估价设定使用

权年限进行年期修正后得到土地评估结果。基本公式如下： 

地价=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益  

5）无形资产-商标权及无形资产-专利权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待估对象的特点，对商标权及专利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并折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

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鉴于本次评估对象为具有潜在收益的无形资产且评估目的为

对外投资，且委估资产具有潜在收益，能对收益情况进行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

益相对应的风险程度能合理估算，收益法是评估资产价值的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 

①．评估模型：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对象未来寿命期内预期收益，并采用

适当的折现率予以折现，予以确定评估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未来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采用收入分成的方法确定：根据企业应用无形资产带

来的预期收益及无形资产在其中的贡献率确定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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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算公式 

A、无形资产-注册商标权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 

P：委估商标的评估值 

Ri：第 i年商标产品当期年收益额 

i：计算的年次 

r：折现率 

n：商标产品经济收益期 

A:年金 

B、无形资产-专利权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 

P：委估技术的评估值 

Ri：第 i年商标产品当期年收益额 

i：计算的年次 

r：折现率 

n：技术产品经济收益期 

6）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次评估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为资产减值形成，评估人员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

因素进行分析，对形成因素变化的，对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对形成因素未发生变

化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保持不变。 

 7）其他非流动资产 

评估人员对金日食用油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清单进行了账表、

账账核对，抽查了有关原始凭证，查核了有关合同。 

8）负债 

负债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

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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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及专项应付款。 

评估人员主要是依据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其账面价值进行审查核实，并根据资

产评估的有关规定，对照负债科目所形成的内容，以构成企业实质性负债的金额作为

评估值。 

2、收益法的介绍 

1）收益法的定义及原理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国际惯例，遵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

值》，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金日食用油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分析测算。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

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

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估的

基本思路是以评估对象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口径为基础估算其权益资本价值，即首先按

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

基准日的非经营性和溢余性资产的价值，来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

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来得出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①评估对象必须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剩余经济寿命显著； 

②能够而且必须用货币来衡量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 

③能够用货币来衡量评估对象承担的未来的风险； 

④评估对象能够满足资产所有者经营上期望的收益。 

3）收益法选择的理由和依据 

被评估单位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

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

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

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被

市场所接受。本次的评估目的是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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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购买资产，为此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全

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价值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及《资

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确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估算金日

食用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评估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式中：E：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 

B：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其中 B：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的模型为： 

  
式中： 

P：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Ri：评估对象未来第 i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持续经营期，本次评估未来经营期为无限期。 

Σ Ci：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C1：基准日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

产，主要包括溢余现金、闲置的资产。 

C2：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企业经营业务收益无直接关系的，未纳入收益预

测范围的资产及相关负债，常见的指：没有控股权的长期投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为离退休职工计提的养老金等，对该类资产单独评估后加回。 

5）收益年限的确定 

本次收益法评估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作出的，因此，确定收益期限为永续

期。根据公司经营历史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即评估基准日后5

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企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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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第6年以后各年与第5年持平，本次评估选定的预测期为2015年11-12月到2020年。 

6）收益主体与口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经营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

公式为： 

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追加资本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7）折现率的确定 

A．折现率模型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

量，则折现率r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即投资性资本报酬率，这是由股东

权益资本与付息债务资本的结构和报酬率所决定的一种综合报酬率，也称投资性资本

成本。计算公式为： 

WACC=Ke×Kd+ We×Wd 

其中：Ke：股东权益资本成本 

We：债务资本成本（税后） 

Kd：股东权益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Wd：付息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百分比 

B．Ke 的确定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且在此基础上考虑金日食用油个体风险获得，

计算公式为： 

Ke=Rf+β ×Rpm+A 

其中：Rf：无风险报酬率 

β ：行业风险系数 

Rpm：市场风险溢价 

A：个别风险调整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包括评估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勘察和评定估算工作，汇总分析撰写报告

说明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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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委托阶段 

中和谊接受委托，对委估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

对象及范围等内容拟定了评估工作方案。 

（二）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接受委托后，评估人员开始指导金日食用油进行资产清查，收集准备资产评估所

需资料。 

（三）评定估算工作阶段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评估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及评定估算工作，

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履行了下列勘估程序： 

1. 收集财产清册和各项财务、经营、销售资料，指导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

理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和"资产调查表"

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细致准确的登记填报，对被评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文

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进行收集。根据财产清册到

现场对实物资产状况进行实地察看、核实并进行记录，与有关人员进行交谈，了解

资产的运营、管理状况，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及图纸，了解涉及评估范围内

具体对象的详细状况。然后，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列不全、资产

项目不明确现象，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

情况；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根据现场实地勘察结果，进一步完善资

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表”、“实”相符。核实产权证明文件，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

资产等的产权进行调查。 

2. 取得计价依据及市场价格资料。 

3. 根据已经获取的资料进行财务分析及调整。 

4. 根据具体评估方法收集、计算各项参数，同时撰写评估技术说明和评估报

告。 

5. 在评定估算过程中，要求各专业评估人员统一方法和标准，并对评估明细

表、工作底稿、评估说明进行自检和互检。 

（四）评估汇总阶段 

1. 对初步评估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形

成初步评估结论。 

2. 撰写评估说明及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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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三级复核，补充、修改评估报告书、评估说明。 

（五）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将评估报告书初稿提交委托方等有关人员讨论，协商有关问题。对评估报告书再

补充、修改，在此基础上产生评估报告书正式报告，提交委托方。 

九、 评估假设 

(一) 一般假设 

1. 公司所在地及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产生大的变更，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2.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 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4.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5. 假设公司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

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二) 特殊假设 

1.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现时方

向保持一致； 

2. 假设其资产使用效率得到有效发挥，核心设计人员工作稳定，员工人数和整

体素质能跟的上公司发展； 

3. 有关信贷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4. 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提供的规划指标与以后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一致 ； 

5.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 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前提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

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

估结果的责任。 

7. 本评估结论是以上述评估假设为前提得出的，在上述评估假设变化时，本评

估结论无效。 

十、 评估结论及分析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其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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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金日食用油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委评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53,444.18万元，评估价值为56,268.80万元，增值为2,824.62万元，增值率为5.29%；

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9,172.82 万元，评估价值为 9,172.82 万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4,271.36 万元，评估价值为 47,095.98 万元，增值 2,824.62 万元，增值率 6.38 %。（见

下表，详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34,280.91 34,397.38 116.47 0.34 

非流动资产 19,163.27 21,871.42 2,708.15 14.13 

固定资产 11,838.53 12,046.37 207.84 1.76 

在建工程 1,481.50 1,481.50 - - 

无形资产 2,964.22 5,464.53 2,500.31 84.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25 175.25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03.77 2,703.77 - - 

资产总计 53,444.18 56,268.80 2,824.62 5.29 

流动负债 6,182.82 6,182.82 - - 

非流动负债 2,990.00 2,990.00 - - 

负债总计 9,172.82 9,172.82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4,271.36 47,095.98 2,824.62 6.38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金日食用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7,095.98万元。 

2、收益法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净

资产 66,707.55 万元，资产增值 22,436.19 万元，增值率 50.68% 

3、评估结果的确定 

经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结果的比较，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价值

价值相差 19,611.57 万元，差异率为 41.64%。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责的基础上确定评估价值

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价值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取得企

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

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资产基础法是从静态的角度确定企业价值，而没有考虑企业的未来发展与现金流

量的折现值，也没有考虑到其他未记入财务报表的因素，如专利技术、人力资源、营

销网络、稳定的客户群等因素，往往使企业价值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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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评估中，不仅考虑了已列示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有形资产、无形资

产和负债的价值，同时也考虑了资产负债表上未列示的企业专利技术以及人力资源、

营销网络、稳定的客户群等商誉。 

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上市公司股权收购，评估结论旨在揭示企业的全部的股东

权益价值，它不但要包含账面反映的资产和负债，还应当包含没在账面反映的可确指

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我们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66,707.55 万元作为本

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一）产权瑕疵事项 

1、截止本评估基准日（2015年 10月 31日），被评估企业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

建筑物有 2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被评估企业亦未能提供该尚未办理产权证的

房屋建筑物相关的报建手续、开工手续及相关工程结算资料，评估人员未能确定该尚

未办理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是否属违法建筑物，是否存在权属纠纷。被评估企业承诺

该部分资产属于其所有，对于因该部分资产权属可能造成的纠纷与评估机构无关。对

于该部分资产，其面积是企业根据设计、建设施工、结算等资料或企业自行丈量等方

式确定申报的，对企业申报面积，评估人员进行了抽查核实后以企业申报面积进行评

估，如未来企业办理相关产权证书时其面积与申报面积不符，评估结果应根据产权证

书载明的面积进行调整。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统计表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建筑          

面积（㎡） 
详细地址 

1 锅炉房 钢结构 2007-02-28 53.36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厂区内 

2 洗桶房 钢结构 2012-12-31 463.60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厂区内 

合计 516.96  

（二）抵押情况 

由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所有资料，是编制本报告的

基础，被评估单位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全面性负责。对被评估单位存

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殊说明或在评估现场勘查中未予

明示并提供相关资料，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

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本次评估未考虑资产质押、抵押、担保等对评估结果的影

响。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委估对象的资产已有部分设定抵押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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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抵押资产权证号 抵押合同号 抵押资产账面净值

(元) 

抵押贷款额（元） 

土地  

 

 

 

 

鹿国用（2009）第 095 号 

2012 年（鹿邑）最高

额抵字 0002 号 

 3,349,357.69  

60,000,000.00  

鹿国用（2013）第 020 号  5,104,033.46  

鹿国用（2013）第 024 号  4,359,902.07  

鹿国字国用（2013）第 021 号  4,072,436.00  

鹿国用（2013）第 022 号  4,119,052.12  

房 屋 建 筑

物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38 号  1,204,313.83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40 号  3,794,410.71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1269 号  9,557,626.56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9553 号  2,469,750.00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1270 号  12,131,202.52  

房权证鹿房字第 0022635 号  4,895,145.90  

（三）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资产数量如发生变化，应根据该类资产原评

估方法进行计价，并对资产进行相应的增减调整。若因为特殊原因，资产价格标准发

生变化，对资产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提出要求，由评估机构根据实际情况

重新确定评估值。 

（四）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评估未考虑未来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的影响； 

2．本评估报告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委托评估范围以外的权益或义务，如

或有收益、或有（账外）资产及或有负债； 

3．本报告对应收款项评估结果仅为中和谊根据现行会计、评估的法规结合审计

结论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评估判断，中和谊不能确定其与实际收回情况完全相符； 

4．金日食用油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审计并出具京永审字[2015]第 14814 号审计报告。 

5．本次评估中采用的银行贷款利率均为 2015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基准利率，未考虑评估基准日后银行贷款利率变动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和交易定价所产生的影

响。 

十二、 评估报告书的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项目评估目的载明的用途，不得用于其它目的。委

托方应承担因不当使用该评估报告所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二）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

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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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评估报告书需经评估机构及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盖章后方可使用； 

（四）本评估报告书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起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在此期间评估目的实现时，要以该评估结果作为作价参考依据，结合

评估基准日期后有关事项进行调整。超过一年使用本报告所列示的评估结果无效。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日为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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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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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鹿邑县金日食用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第 35 页 

评估报告附件 

一、  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评估基准日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京永审字[2015]

第 14814 号审计报告复印件 

三、  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  

四、  商标权及专利权证复印件  

五、  房屋产权证复印件  

六、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七、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1. 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承诺函  

2. 注册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八、  评估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资格证明文件  

1. 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评估机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3.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九、资产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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